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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启东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房票安

置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(启住建规〔2023〕8 号)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各部委办局，

市各直属单位：

为满足人民群众对房屋搬迁安置多样化选择，拓宽房屋搬迁

安置渠道，提高居住品质，经政府办公会议研究，现将《启东市

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房票安置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启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启东市财政局

启东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8 日

启东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房票安置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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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根据南通市《关于推进全市房屋征收（搬迁）房票

安置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为加快推进我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

偿安置工作，满足人民群众对房屋安置多样化选择，拓宽房屋搬

迁安置渠道，缩短房屋搬迁安置在外过渡时间，提高居住品质，

特制订本意见。

第二条 本意见所指房票是各镇（园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（下称属地政府）出具给搬迁户购置本市住宅房屋的凭证。房票

安置是鼓励搬迁户使用房票自行购买商品房或安置房的一种安

置方式，是货币补偿方式的一种补充。可选择房票安置的对象为

批准实施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项目涉及的住宅房屋搬迁户，前

期已搬迁尚未安置的住宅房屋搬迁户也可选择房票安置。

第三条 本意见所指地价结算券是财政部门出具给房地产开

发企业用于本市范围内拍买取得住宅用地后结算资金的凭证。地

价结算券由市财政部门制作，盖市财政局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印章。地价结算券在房地产开发企业拍买取得土地后结算。地价

结算券不计息，可转让。

第四条 市属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积极参与房票安置工作，

鼓励其他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房票安置工作。设立我市房票安置

房源库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信息，按照自愿参与原则公

开征集。入库房源原则上为现房；如入库房源为近期可交付的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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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房，与企业的结算资金须纳入预售资金监管。入库后的房源由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一管理。

第五条 参与搬迁项目安置工作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对所提

供房源的楼盘位置、可提供商品房的套数、面积、销售价格、交

付日期、结算方式等与政府签订协议。协议中应明确房地产开发

企业取得的房票中，不低于 60％以地价结算券支付，其余部分

以现金支付。

第六条 属地政府应制订房屋搬迁项目房票安置方案，明确

搬迁户使用房票选购商品房的结算方式。方案应按程序实施财政

承受能力评价，由市住建局、自规局、财政局批准。

第七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制作统一的房票样式，房票

的核发采用实名制，载明搬迁项目名称、房票使用人、房票金额、

兑付截止日期及房票使用的相关规定等内容，并由属地政府加盖

公章。

第八条 房票仅限于搬迁户购买商品房时使用，不得转让、

质押、抵押和套现。房票有效期限为６个月。搬迁户在有效期内

放弃或期限届满未实际使用房票的，不能现金兑付房票票面金额。

第九条 原则上一份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如选择房票安置的，

其所有安置面积均应全部货币量化为房票，且出具的房票不超过

2 张，单张房票金额不小于 50 万元/张。总房票金额不足 50 万

元的，可按实际金额发放一张房票。房票金额一经确认后不得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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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，不计息。

第十条 房票金额由模拟安置结算后的回购收益组成。房屋

搬迁补偿费中的房屋补偿款未结算给搬迁户的，应计入房票金额。

房票金额纳入征地成本。

模拟安置结算价格按提供的就地就近安置房或相近区域入

库商品房市场均价计算，模拟安置套型面积按 60、80、100、120

平方米分档计算；模拟结算后计算回购收益。

第十一条 搬迁户选购房票安置的，视同放弃产权调换，过

渡费计算至开具房票之日。

第十二条 房票安置的程序：

1.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房源及价格等信息入库。

2.属地政府根据批准的方案实施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工作。搬

迁户与属地政府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并腾房。

3.搬迁户选择房票安置的，向属地政府提出房票安置申请。

属地政府根据房票安置方案，对搬迁户进行模拟安置结算、签订

房票安置协议，核发房票并对接落实房源。

4.搬迁户凭房票、搬迁补偿安置协议、房票安置协议等手续

在提供的房源中使用房票选购商品房；

5.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搬迁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，结清房价

并出具商品房销售发票。房票不足以支付房款的，缺额部分由搬

迁户自行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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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房地产开发企业凭已备案生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与财

政部门进行房票结算。

7.财政部门按约定期限向房地产开发企业结算对应款项。

第十三条 鼓励市属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制订优惠措施，吸

引搬迁户选购商品房及空置安置房。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车位

费、物业服务费予以一定优惠。

第十四条 用房票购买的商品房首次登记视作拆迁安置房对

待，依法享受契税优惠。

第十五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监督本意见的落实到位情

况。市财政部门应落实房屋补偿与购置商品房资金，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部门应登记好市财政部门出具的地价结算券。

第十六条 本意见实施后，新的房屋搬迁项目原则上不再新

建安置房。对搬迁项目中不选择房票安置的搬迁户，在现有政府

安置房中调剂安置。

第十七条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可参照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执行期一年。


